附件1：

[bookmark: _GoBack]重庆市国土资源房屋评估和经纪协会
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产生办法
 
一、根据《重庆市国土资源房屋评估和经纪协会章程》和重庆市民政局社会团体有关规定，结合本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本会理事从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中产生，数量不得超过会员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。其中特邀代表中产生的理事数量不得多于理事总人数的10%。理事候选人按1：1的比例确定名额。
三、理事候选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坚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纪守法，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；
（二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有能力反映广大会员的意愿和诉求；
（三）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社会形象，关心并支持自然资源和房地产估价、房地产经纪事业发展；
（四）个人职业稳定性较高，所在单位在行业内保持较为稳健的发展态势；
（五）积极参与协会活动，愿意为行业服务工作、自律管理工作做出贡献；
（六）近5年来个人或所在单位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、行政处罚和行业自律惩戒。
四、理事候选人由会员代表自荐（填写附件）。第五届换届选举领导小组负责对各理事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，提交第四届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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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重庆市国土资源房屋评估和经纪协会
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自荐表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民  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学    历
	

	工作单位
	
	职    务
	

	代表类型
	□单位会员代表       □个人会员代表        □特邀代表

	身份证号码
	 

	□党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人大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政协委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执业资格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手机号码
	
	电子信箱
	
	传真
	

	工 作
简 历
	




	获 奖
情 况
	



	行 业
贡 献
	


	本人郑重承诺：
1.本人对以上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2.拥护协会章程，执行本会决议，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。
3.遵守行业自律公约、执业准则、职业道德等自律性行规行约。
4.积极参与协会活动，认真履行理事职责。
5.热心为会员服务，维护协会形象和声誉。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
时间：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


	推荐单位意见：


（盖章）
  年  月   日


	换届领导小组审查意见：



  年  月   日


注：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须备注清楚级别、届次等内容。
